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2011-034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

孙惠新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孙惠新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辞去监事及监

事会主席后，孙惠新先生在公司将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孙惠新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1258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56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17

日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向

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本次会议

"

）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的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关于向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瑕疵物业并回租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资产安全，同意公司（代表自己及其下属公司）与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冀东物贸

"

）签订《物业转让协议》。 根据该协议，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拟将位于北京市朝

阳区五方桥和陕西省榆林市等地区的

22

处瑕疵物业（以下简称

"

瑕疵物业

"

）转让给冀东物贸，转让价款为

174,781,776

元（以下简称

"

本次物业转让交易

"

）。

为保证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瑕疵物业所处地区业务的继续进行，同意公司（代表自己及其下属公司）与

冀东物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根据该合同，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拟将瑕疵物业转让给冀东物贸后继续租赁

使用，租赁期限为三年，租金为第一年

10,076,169

元，以后每年递增

10%

（以下简称

"

本次物业租赁交易

"

）。

由于冀东物贸与本公司为控股股东庞庆华控制下的关联公司，故本次物业转让交易和本次物业租赁交

易（以下合称

"

本次交易

"

）均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公司董事庞庆华、杨家庆、王玉生、李金勇、武成、贺静云、孙志新、赵成满和杨晓光为本议案的关联

董事，故在本次会议中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已事先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

表决情况：回避

9

人，同意

5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关于向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售瑕疵物业并回租的议案》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

com.cn

刊登的《关于向关联方出售瑕疵物业并回租的公告》。

2.

审议并通过《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聘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增聘孙大志为公司总经理助理，主要分管公司项目管理部的相关工作。

表决情况：同意

14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聘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

《关于增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1258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57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出售瑕疵物业并回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代表自己及其下属公司）与冀东物贸签署《物业转让协议》，约定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将

瑕疵物业转让给冀东物贸，并与冀东物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在将瑕疵物

业转让给冀东物贸后继续租赁使用。

●

庞庆华先生持有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25.99%

的股份并拥有唐山盛诚委托其以自己意志代为行使的

20.93%

股份的表决权，同时本公司

18

名自然人股东与庞庆华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故庞庆华先生在本公

司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

72.79%

的投票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时，庞庆华先生实际控制冀

东物贸。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审议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根据《上

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董事会中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董事未参加前述议案的表决。

一、释义

1

、

"

本公司

"

或

"

庞大集团

"

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

"

冀东物贸

"

指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庞庆华享有其

100%

表决权。

3

、

"

唐山盛诚

"

指本公司第二大股东唐山盛诚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4

、

"18

名自然人股东

"

指杨家庆、郭文义、王玉生、李金勇、裴文会、武成、贺立新、贺静云、孙志新、蒿

杨、赵成满、克彩君、杨晓光、李新民、刘斌、李绍艳、许志刚、李墨会共

18

名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该

等

18

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占本公司股份总额

25.86%

的股份。

5

、

"

瑕疵物业

"

指物业权属证明不完备且预计短期内规范障碍较大的土地和房屋，在本次交易中具体

指标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五方桥和陕西省榆林市等地区的

22

处房产。

6

、

"

本次交易

"

指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将瑕疵物业转让给冀东物贸，并在将瑕疵物业转让给冀东

物贸后继续租赁使用的交易。

7

、

"

《上交所上市规则》

"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8

、

"

公司章程

"

指本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9

、

"

元

"

指，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

二、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的资产安全，本公司（代表自己及其下属公司）与冀东物贸签订《物业

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将瑕疵物业转让给冀东物贸，转让价款为

174,781,776

元。为保证

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在瑕疵物业所处地区业务的继续进行，本公司（代表自己及其下属公司）与冀东物

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 根据该合同，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在将瑕疵物业转让给冀东物贸后继续租赁

使用，租赁期限三年，租金为第一年

10,076,169

元，以后每年递增

10%

。

由于本公司与冀东物贸存在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所述），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审议通过了有关本次交易的议案。 根据《上交所

上市规则》，本公司的关联董事未参加前述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张经先生、郭洪岐先生、祝允林先生、李秉

京先生和唐欣女士认为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

、 冀东物贸

冀东物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16

日，住所为滦县火车站广场东侧，法定代表人庞庆华，注册资本

45,800

万

元。经营范围：载重汽车、专用车及配件、汽车装具销售及租赁；日用百货、服装、针纺织品、办公用品、烟酒零

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电器机械及设备、粮油、土产品、五金矿产品、农业机械及农机具、工艺品（不含金银

制品）、 土畜产品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等特殊商品除

外）；棉、麻采购及销售；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有毒有害产品）、建筑材料、木材销售；技术开发、

咨询、服务、转让；担保服务（不含融资性担保）。汽油、柴油、煤油零售业务（限分支机构经营）。冀东物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为

545,402.59

万元，净资产为

147,212.69

万元（合并报表）。

2

、关联关系

庞庆华先生持有占本公司股本总额

25.99%

的股份并拥有唐山盛诚委托其以自己意志代为行使的

20.93%

股份的表决权，同时本公司

18

名自然人股东与庞庆华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故庞庆华先生在本公

司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

72.79%

的投票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同时，庞庆华先生实际控制冀

东物贸。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止，本公司与冀东物贸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公司净资产的

5%

且

3,000

万元以上。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五方桥和陕西省榆林市等地区的

22

处瑕疵物业。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与冀东物贸签署的《物业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

1

）交易双方：本公司与冀东物贸。

（

2

）合同签署日：

2011

年

12

月

21

日。

（

3

）交易标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五方桥和陕西省榆林市等地区的

22

处瑕疵物业。

（

4

）转让价款：

174,781,776

元

（

5

）支付方式：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支付瑕疵物业转让价款的

10%

，冀东物贸应于《物业转让协

议》签署后

10

日内支付给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第二期支付瑕疵物业转让价款的

40%

，冀东物贸应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支付给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 第三期支付瑕疵物业转让价款的

50%

， 冀东物贸应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给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

2

、与冀东物贸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

1

）交易双方：本公司与冀东物贸。

（

2

）合同签署日：

2011

年

12

月

21

日。

（

3

）交易标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五方桥和陕西省榆林市等地区的

22

处瑕疵物业。

（

4

）租金：第一年为

10,076,169

元，以后年度租金每年递增

10%

。

（

5

）租赁期限：租赁期限

3

年，自冀东物贸依照《物业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完毕全部转让价款之日起计

算，租期起算日最早不能早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自《房屋租赁合同》签订日至租期起算日期间，瑕疵物业由本

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公司无偿使用。

3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

瑕疵物业的转让价款系根据瑕疵物业

2011

年

11

月

30

日的账面价值确定。瑕疵物业第一年的租金系根据

瑕疵物业账面价值每年摊销金额及相关税费确定。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公司所处的行业特征， 本公司及下属公司部分物业权属证明不完备且预计短期内规范障碍较

大。为保护公司资产安全，并保证公司经营的正常、连续进行，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故本公司及本公

司下属公司将该等瑕疵物业转让给关联方并回租继续使用，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资产风险。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会前签署了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本次交易的议案提交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张经先生、郭洪岐先生、祝允林先生、李秉京先生和唐欣女士认为，本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定价方法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1258

证券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58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聘总经理助理的议案》，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同意聘任孙大志担任公司

总经理助理，主要分管公司项目管理部的相关工作。 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被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并未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附件：

孙大志简历

孙大志，男，

1968

年

5

月

11

日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1991

年毕业于大连

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机械设计专业，

1994

年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职

MBA

毕业。

1991

年参加工

作，先后任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贸易局副局长，招商局副局长、局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沈阳市

铁西区区长助理，沈阳胡台新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2009

年

10

月至今，历任本公司总经理顾问、项目管

理部主任。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8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协议基本情况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美国中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国中部实业

"

）就

提取沼液中的有益物质，并进行资源化回收利用专项技术实施进行战略合作。为明确战略合作各方的权利和

责任，保证战略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双方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签订了《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中

部实业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

本协议的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美国中部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247 N. Warwick Ave Westmont. IL 60559 U.S.A

法定代表人：

ZHANG XIAO

注册资本：

USD 1500

公司类型：金融投资业

经营范围：融资，行业投资

三、协议主要内容：

利用美国中部实业自身优势和其在美国农业部的资源优势，引进国外农业、生物工程技术及生物能源技

术与产品，以建立共享机制为核心，以资源融合为主线搭建具有基础性、应用性、战略性的实业平台。

公司的沼液可生产出全生态叶面肥、烟草肥、果木肥、花卉肥，以及工厂化种植等所需要的营养液肥料。

美国中部实业成为公司上述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经销商，销售全部或部分肥料产品。

利用双方战略合作的资源优势，引进境外先进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加速沼液、生物技术制

造化工基础原料、生物能源和生物材料的研发力度，推动科研、技术标准的基础研究及相应的成套技术和专

利。

利用美国中部实业在美国农业部、农业生产商等研究机构的资源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与技术

交流，促进该领域的技术发展；协助公司适当时机在美国设立公司，并依托该公司与美国中部实业在美国合

作投资建设沼气工程及沼液肥料生产项目。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可使公司依托美国中部实业资源优势，加快推进公司以沼液为基础的全

生态营养液肥料的研发和推广，为批量生产提供可靠稳定的销售渠道，从而达到完善产业链，进行可持续发

展的目的，提升公司整体实力。

五、风险提示

此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双方深度项目合作还存在不确定性，如在本协议之下开展具体的项目，双方将

另行签订具体的合作协议，同时将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制度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备查文件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中部实业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35

证券简称：英力特 公告编号：

2011-045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提交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定于

12

月

23

日审核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为避免股价异动， 特申请停

牌，待公司公告审核结果后复牌。

特此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６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３０

号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４５８

，

０６５

，

８７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２０％

。

本次会议的召开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刚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张文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收购滕州汇业玻璃有限公司二条浮法

玻璃生产线以及相关资产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整合区域内的玻璃市场，避免行业内生产企业的无序竞争，规范市场秩序，经与滕州汇业玻

璃有限公司协商，滕州金晶玻璃有限公司拟收购其二条浮法玻璃生产线以及相关资产，具体如下：

（一）、拟购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拟购资产为二条浮法玻璃生产线的机器设备、电子仪器以及所属的房屋建筑、构建物。 上述资产已

经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５

号”评估报告评估，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为评估基准日，评估情况如下：资产账面价值

４４

，

９２７．８４

万元，评估值

４９

，

３８５．７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４

，

４５７．９４

万元，

增值率

９．９２％

，具体情况为：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房屋建筑物类

１６

，

０６１．２７ １８

，

０５５

，

１７ １９９３．９０ １２．４１

２

设备电子仪器

２８

，

８６６．５７ ３１

，

３３０．６１ ２

，

４６４．０４ ８．５４

３

资产总计

４４

，

９２７．８４ ４９

，

３８５．７８ ４

，

４５７．９４ ９．９２

上述生产线生产规模均为

８００Ｔ／Ｄ

，产品为优质浮法玻璃，每条生产线年产能约为

５００

万重量箱。

上述资产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相继投入生产运营， 生产线设计窑龄均为

８

年， 该等资产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或者冻结等司法措

施。

（二）收购资金来源以及支付方式

滕州金晶拟以账面价值收购上述资产。 本次收购资产未构成关联交易。 收购资金为企业自有资金。

滕州金晶按照如下方式支付收购价款：

１

、本协议生效之日后

７

日内支付

３０％

价款；

２

、目标资产交付完毕后

７

日内支付

３０％

价款。

３

、剩余

４０％

价款于目标资产交付完毕后

１

年内支付完毕。

同时上述资产占用宗地（约

１２９．５４８

亩）的土地使用权证书正在办理过程中，双方同意且滕州汇业玻璃有

限公司承诺，获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后，尽快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滕州金晶，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转让价格为

滕州汇业的取得成本价格。

滕州金晶根据以下方式支付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款：过户后

３０

日内支付全部价款。

在上述资产交割日之后，如果土地使用权尚未过户给滕州金晶，滕州金晶可以无偿使用土地使用权至完

成交接。

（三）、收购资产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拟收购的二条浮法玻璃生产线地处山东滕州，该地为我省重要的玻璃流通和加工基地，拥有大量的客户

资源；同时该地紧靠硅质原料产地，多条公路国道、铁路干线和京杭运河在此横贯相通，交通运输发达，使得

产品无论在成本还是在销售方面都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故通过本次收购将使我公司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竞争力，同时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且能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５８

，

０６５

，

８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张文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和公司现行章程的规定，会

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１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９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

会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参会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新疆）增加投资的议案》，赞成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同意公司以货币与实物方式，对全资子公司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新疆）增加投资

２２０２

万元。增资完

成后，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达到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

详细内容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的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１

股票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

（新疆）增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子公司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新疆）增加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货币和实物方式向全资

子公司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吉州登海”）增资人民币

２２０２

万元。 增资后昌吉州登海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

７９８．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

、董事会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

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新疆）增加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３

、根据《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公司对昌吉州登海的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和实物资产，货币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实物资产为公司

自产玉米种子。 货币资金投资额为

７６９．５０

万元，实物资产投资额为

１４３２．５０

万元。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昌吉州登海种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于

２００７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设立，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９８．００

万

元，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６５２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２７

（

１－１

）；

公司住所：新疆昌吉市昌五路；

法定代表人：盛斋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１

）许可经营项目：玉米种子的生产，农作物种子的批发、零售。

（

２

）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花卉、苗木、食用菌种苗的开发及技术

服务。

增资前后，昌吉州登海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山东登海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８．００ 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昌吉州登海总资产为

３４０６２２６２．６８

元， 总负债为

２５９７４３９４．０８

元， 净资产为

８０８７８６８．６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５９７２０１．６２

元，净利润

７２２９．２０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改善子公司资产结构，扩大流动资金；有利于发展壮大公司的主营业务，进一步提升公

司的市场竞争能力，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

四、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８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桂平先生

３

、出席及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

４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及股东出席情况：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南京市广州路

１８８

号苏

宁环球套房饭店

２８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７

人，持有股份

１

，

３０１

，

７０６

，

７１１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６３．７１％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１

、表决情况：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１

，

７０６

，

７１１ １

，

３０１

，

７０６

，

７１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１

、表决情况：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１

，

７０６

，

７１１ １

，

３０１

，

７０６

，

７１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３

、审议《关于第七届董事会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１

、候选独立董事胡凯

３．１．１

、表决情况：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１

，

７０６

，

７１１ １

，

３０１

，

７０６

，

７１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１．２

、表决结果：通过

３．２

、候选独立董事肖文德

３．２．１

、表决情况：

出席股东

持有股份数

同意

所占

百分比

反对

所占

百分比

弃权

所占

百分比

表决情况

１

，

３０１

，

７０６

，

７１１ １

，

３０１

，

７０６

，

７１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２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黄昌华、韦微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

临

2011-32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上大压小”工程首台机组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占

83.24%

股比）

"

上大压小

"

工

程首台

1X670MW

火电机组顺利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投入商业运行。

至此，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现有在役火电装机容量达到

1330MW

。

有关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

上大压小

"

工程投资审批、核准、开工情况请查阅

2008

年

3

月

14

日、

2008

年

5

月

9

日、

2009

年

10

月

22

日、

2009

年

11

月

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1-080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

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叶照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聘任叶照贯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任期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至

2014

年

4

月

20

日，董秘任期不变（叶照贯先生简历附

后）。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附：叶照贯先生简历

叶照贯先生，汉族，

1962

年

2

月

2

日出生，中共党员。 先后毕业于沈阳大学机械系金相热处理专业、宁夏重

工业职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宁夏有色金属冶炼

厂物资供应科计划采购员、机动科设备管理组组长、计划企管办经济责任制与法规组组长、对外经济合作处

和改制上市处处长助理，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副主任、综合部主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等职。 现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兼任证券部主任、企业法律顾问、宁夏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协会会长、西部电子商务公司董事、

北京鑫欧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宁夏东方南兴研磨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宁夏日晶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等职。 曾先后荣获厂、公司优秀工会积极分子、优秀团员、优秀党员、优秀管理干部、优秀科技工作者、十

佳管理干部等称号，两次荣获宁夏上市公司优秀董事会秘书、第六届新财富金牌董秘、第七届新财富金牌董

秘荣誉称号。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现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五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叶照

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向我们提交了叶照贯先生的资料，独立董事在审阅有关文件的同时，就相关情况向公司进

行了询问，我们认为，叶照贯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同意聘任叶照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文献军、刘永祥、白维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000936

股票简称：华西村 公告编号：

2011-032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0

年利润分配的议案》的规定，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股分配

0.08

元现金红利。

本公司目前持有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8,809,215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2.73%

。按上述分配方案，可以

获得人民币

19,904,737.20

元现金红利，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收到该笔分红款，我公司据此确认相关投资

收益人民币

19,904,737.20

元。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251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

2011-047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在确保公司

9

名董事（包括

3

名独立董事）（董事李愈先生、崔建文先生、梁永先生、魏鸿彬先生、李建国

先生、孟琳先生；独立董事马洁先生、王新安先生、何云先生）充分了解会议内容的基础上，公司全体董事在

规定的时间内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商议提名，推荐刘德明、崔建文、范爱军、郭良、王春瑞、索伟等

6

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董事会商议提名，推荐张磊、姜方基、杨有陆等

3

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提交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德明、崔建文、范爱军、郭良、王春瑞、索伟，独立董事候选人张

磊、姜方基、杨有陆，经审阅上述人员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 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我们了解，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

胜任拟任职务的任职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我们同意推荐上述人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

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该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会议决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临

2011-048

号公告）

该项议案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附件：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1

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德明，男，汉族，出生于

1964

年

3

月，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河北省保定地区行署科员、副科

长、科长，保定市经贸委处长，博县副县长，河北省委接待办副处长、调研员，易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

记。 现任河北省保定市委常委、农二师党委常委、副师长、冠农股份党委书记。 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崔建文，男，汉族，出生于

1963

年

12

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农二师审计局副局

长、局长。 冠农股份党委副书记、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现任冠农股份党委副书记、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总裁。 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范爱军，男，汉族，出生于

1966

年

6

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教授。曾任新疆神内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石河子大学食品工程学院副院长；冠农股份副总裁。 现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新疆冠农番茄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郭 良，男，汉族，出生于

1967

年

4

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农艺师。曾任农二师

30

团十连技术

员、副连长、连长，上海昆山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农二师

30

团生产科科长、党委常委、副团长，农二师

22

团党

委副书记、团长。现任农二师

29

团党委副书记、团长。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王春瑞，男，汉族，出生于

1961

年

2

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农艺师。曾任农二师

25

团农试站副

站长、三连连长、团长助理、总农艺师；农二师

27

团副团长；农二师

23

团副团长。 现任农二师

30

团党委副书

记、团长，冠农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索 伟，男，汉族，出生于

1973

年

2

月，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农艺师。 曾任农二师

27

团林业站技术

员、副站长、站长；农二师

22

团党委常委、副团长。 现任农二师

22

团党委副书记、团长。 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磊，男，汉族，出生于

1967

年

11

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副教授。 曾任新疆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助

教、讲师，人文社会科学部讲师。现任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新疆经济学会理事。拟任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姜方基，男，汉族，出生于

1957

年

3

月，中共党员。 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曾任新疆兵团

第十二师

104

团副团长、党委常委，第十二师财务处处长，第十二师头屯河农场场长、党委副书记；新疆新新

会计师事务所主任；新中基、伊力特、百花村独立董事。 现任新疆新新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新疆

新大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新疆兵团会计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副会长；新中基、百花村、西部牧业、

宏泰矿业独立董事。 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杨有陆，男，汉族，出生于

1964

年

11

月，法学学士，讲师。 曾任新疆财经学院助教、新疆公安司法管理干

部学院讲师；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新疆律师协会民商专业委员会委员，天山纺织和天山股份独立董

事。现任天利高新、新疆城建、新赛股份和准油股份独立董事和北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拟

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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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上午

12:30

2．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五）

3．

会议召开地点：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

48

号小区果蔬工业园一楼会议室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出席会议人员

（

1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0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

2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委托他人（被委托之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代为出席和

表决（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

3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等。

6．

会议登记事项

（

1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股票账户

卡；接受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

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等方式进行登记。

（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1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10:00～13:30

时，下午

15:30～18:30

时。

（

3

）登记地点：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

48

号小区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相关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临

2011-047

号公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相关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时报》临

2011-049

号公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三、会议其它事项

1

、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

、联系地址：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

48

号小区

3

、联 系 人：孟 琳 陈 莉

4

、联系电话：

0996-2113816

、

2113788

5

、传 真：

0996-2113676

6

、邮 编：

841000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会议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法人代表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2012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251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

2011-049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在新疆库尔勒市团

结南路库尔勒工业园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贾书选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因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持有公

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商议提名，推荐贾书选先生、李洋先生、范筱芹女士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

该项议案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

会议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2

月

21

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贾书选，男，汉族，出生于

1956

年

10

月，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政工师。 曾任农二师

32

团干事、副科

长、工会主席、副团长；湖光毛巾厂党委书记；

26

团党委书记、政委；

31

团党委书记、政委；冠农股份第二届监

事会主席。 现任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冠农股份监事会主席。 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李洋，男，汉族，出生于

1963

年

7

月，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曾任农二师

33

团团委书记、工

会主席；农二师

22

团副政委；农二师

30

团副政委；农二师

21

团党委书记、政委；农二师党校常务副校长、中央

电大农二师分校校长；冠农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现任农二师

29

团党委书记、政委。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范筱芹，女，汉族，出生于

1960

年

6

月，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农二师

36

团计财科副科

长、科长、总会计师；农二师

34

团总会计师、副团长；农二师

23

团党委书记、政委。 现任农二师

24

团党委书记、

政委。 拟任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1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五


